残疾人两项补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玉林市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助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2015〕7号）、《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民函〔2015〕27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1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我区现行配套资金政策的意见》（桂政办发〔2016〕94号）等有关文件要求，从2016年1月1日起，我区全面实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的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分别按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从残疾人递交申请之月起计发。拟从2019年1月1日起，分别按照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2021年市财政批复市本级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484万元（玉市财预[2021]1号）。

项目绩效目标

     2021年，全面落实好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按残疾人两项补贴专项资金设立以下目目目标：

1、数量指标：玉州区、玉东区、福绵区全年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费人数9365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9507人。

2、质量指标：根据文件要求严格按标准发放，2021年市本级安排残疾人两项补贴费459.73万元。

    3、时效指标：按月及时发放。

    4、成本指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80元/人/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80元/人/月。

     5、社会效益指标（群众受益满意度），享受对象满意度达95%以上。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项目资金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
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市本级财政拨款，资金直接下达到玉州区228.47万元，福绵区201.94万元，玉东区29.32万元，总投入459.73万元，资金已于2021年3月下达到位（见玉市财社[2021]7号文），同时2021年12月前本资金已全部支出。

     资金使用。本资金实行统一管理，规范操作，会计核算真实、完整，用款规范、及时，符合相关规定，至2021年12月，本项目资金459.73万元已全部支出。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本项目资金列入市级财政年度预算,预算资金为484万元，2021年3月根据玉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市财政困难残疾人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助资金（玉市财社[2021]7号）的通知，共下达两项补贴459.73万元（其中：玉州区228.47万元、福绵区201.94万元、玉东区29.32万元）。
2.资金使用。该项资金实现了统一管理,规范操作，会计核算真实、完整，用款结算程序规范，及时，符合相关规定，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459.73万元已全部支出。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并能严格执行；项目的实际支出符合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理；各种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较为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履行牵头部门职责，负责做好“两项补贴”对象审批、进行信息比对（每月根据残联提供的残疾人两补新增和停发名单，确保残联提供的两项补贴发放对象符合享受或停发）、补贴发放、监督管理、两项补贴信息系统网上审批和系统管理等工作，推进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相关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制度有机衔接。

2、加强与财政部门的衔接，加强资金保障，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落到实处。

3、充分参与残联的“两项补贴”的审核责任，及时掌握残疾人需求，做好残疾人等级审核、进行信息比对，及时发现本月新增和停发的对象并尽快通知对象，使符合条件对象申请及时获得补发。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数量指标：全年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费人数9365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9507人，共支出459.73万元。

质量指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80元/人/月。

时效指标：按月及时发放，2021年12月前完成。

成本指标：2021年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金额459.73万元。

5、社会效益指标：享受对象满意度95%以上。

（二）项目效益情况

 帮助改善残疾人生活及护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也得到广大残疾人和社会的高度赞赏，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残疾人两个补助的满意度。

综合评价及结论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表，玉林市民政局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绩效评价自评结果：自评分98分，自评等级为“优”
　
　                                    玉林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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